[bookmark: _GoBack]物理与能源学院关于规范动用明火作业管理的通知
各位老师:
根据师大保〔2026〕1 号《福建师范大学校内动火作业安全指引》文件精神，针对在校内动用明火作业（包含电焊、气焊（割）、喷灯、电钻、砂轮、喷砂机等可能产生火焰、火花或炽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）需进行作业备案。请有新申请使用明火作业的老师于实验前提交《福建师范大学校内动火作业备案表》（附件1）及相应的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（附件2）至林丽梅老师处存档。

附件1：《福建师范大学校内动火作业备案表》
附件2：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 参考模板
物理与能源学院
2026年1月24日


附件1：
福建师范大学校内动火作业备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〔      〕第    号
	项目名称
	

	申请动火单位
	
	安全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	

	动火部位
	
	现场监护人及联系电话
	

	动火原因
	□室内装修   □防水   □维修   □其它           

	动火类别
	□用火   □电焊   □气焊   □切割   □其它           

	动火起止时间
	从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分起至从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分止

	动火施工单位
	

	动火人姓名
	身份证号
	特种作业操作证编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动火作业期间应具备的主要安全措施：
1.现场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和消防用水；是□ 否□                  
2.现场配备隔离砂；是□ 否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现场清理杂物及易燃易爆物品； 是□ 否□               
4.现场有专人看护；是□ 否□
5.动火作业人员在动火前检查自身动火设备齐全有效；是□ 否□    
6.动火作业人员持有效证件上岗；  是□ 否□                    
7.高空作业时清理周围和地面可燃物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；是□ 否□
8.可燃材料作保温层、冷却层、隔热设备的部位，或火星能飞溅的地方，采取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；是□ 否□
9.盛装过油类等易燃、可燃液态容器、管道用后需清洗干净再动火；是□ 否□
10.根据实际情况另需采取的安全措施。是□ 否□

	承诺事项：
1.动火作业前应检查动火作业器具，确保安全可靠，动火作业器具使用时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规范；
2.动火人员必须要劳保用品穿戴齐全，做好自身防护工作；
3.动火人员与现场监护人员要了解焊割现场周围情况，加强现场危险源控制，懂得相关防火知识，不得离岗及私自脱岗；
4.有压力或密闭的管道、容器不准焊割；
5.附近有与明火作业相抵触的工种作业时不准焊割；
6.与外单位相连的部位，在没有弄清有无险情，或明知存在危险而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之前不准焊割；
7.盛装过易燃易爆物质、未经洗刷干净或未排除残留物质的容器、管道等设施设备旁，不得进行动火作业； 
8.动火作业不得与油漆、喷漆、木工以及其它易燃操作同时交叉作业，不得冒雨从事电焊作业，风力达到五级及以上的露天环境禁止动火作业，原则上夜间不得进行动火作业；
9.现场监护人员和动火作业人员要加强观察、精心操作，发现不安全苗头时，立即停止动火；
10.完成动火作业后，动火人员和现场监护人要彻底清理动火作业现场，并确认无误后方可离开；
11.一旦发生火灾或者爆炸事故时要立即报警和组织扑救。

	动火人
现场监护人
签名
	本人已阅读并知晓以上承诺事项，严格遵守承诺，按规范安全操作。
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施工
单位
意见
	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	动火
单位
意见
	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归口
管理
部门
意见
	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	保卫处
备案
意见
	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(本表请正反面打印，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动火单位存档，一份留存保卫处备案)



附件2：
**（设备或实验项目名称）**操作规范
1、
2、
3、





应急预案
1、
2、
3、


